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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議會秘書(1) 1 
石逸琪女士

石女士 ：

財務委員會
有關FCR(2019-20)23文件的問題

謝謝你於2020年 10月 22 日的電郵，轉達許智峯議員

的信函，詢問上述文件內有關保留兩個首長級編外職位的

問題 。 我獲授權回覆如下 。

檢計専賀小紹

2. 政府正分兩階段推展《廣播條例》 （第 562章）及《電訊

條例》（第 106章）的檢討工作：第一階段聚焦電視及聲音廣播

規管架構 ，回應資訊娛樂演變所帶來的改變和挑戰 ； 第二階

段聚焦電訊規管架構，以配合電訊科技尤其是5G及物聯網科

技的發展 。 通訊及創意產業科就檢討《廣播條例》及《電訊

條例》設立了專責小組 ， 由 一名首長級乙級政務官和一名首

長級丙級政務官的編外職位 ，以及五名非首長級支援人員組

成 。 該專責小組所涉及的員工全年開支總額约為850萬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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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播弱管架構檢討

3. 「廣播規管架構檢討」旨在移除過時的廣播規管要

求，以進一步促進本地廣播業發展，配合資訊娛樂行業的急
速演變。有關檢討所提出的放寬建議包括放寬跨媒體擁有權
限制和外資控制權限制，及取消持牌人必須為非附屬公司的

規定。專責小組成立以來一直推展有關工作，包括於2018年
2月至5月進行公眾諮詢，以及剛於2020年 10 月 29 日於立法會

三讀通過了《 2019年廣播及電訊法例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。有關
兩個編外職位的工作範圍載於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文
件附件 1及2, 當中沒有包括三個免費電視牌照的中期檢討。

4. 此外，因應公眾諮詢期間收到的持份者意見，通訊事

務管理局（通訊局）已推出幾項便利措施，包括放寬通訊局執
行法定外資擁有權限制方面的行政安排、簡化持牌機構須向

通訊局作定期匯報的要求，以及給予持牌機構更多時間回應

投訴。

規管互嘉縟媒體

5. 網上廣播一直以不同形式透過不同平台進行，並篋着
科技發展不斷迅速演變以迎合聽眾及觀眾的需要，因此難以
透過單一規管架構規管所有網上廣播服務。環顧世界各地的
經驗，亦沒有一個完整及有效的法律框架規管網上媒體。目
前，我們認為互聯網廣播服務應維持不受廣播發牌制度規

管。儘管如此，我們會繼續留意世界各地就網上廣播規管制
度的發展。此外，網上媒體和其他媒體一樣，都須遵守其他

相關法例的規定（例如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（第486章）和《淫
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》（第390章）等）。大部分針對現實世界
的法例，均適用於互聯網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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竜訊弱管架構檢尉

6. 我們於2019年完成公眾諮詢，提出了四項涵蓋「迎接

5G及物聯網科技來臨」和「便利營商」兩大主題的建議措施，

包括規管5G及物聯網時代下裝置的電訊功能、加強保護地下

電訊基建設施、簡化發出非傳送者牌照及改善《電訊條例》

下的上訴機制。我們正草擬修訂條例草案，旨在落實上述措

施，簡化《電訊條例》下的規管及發牌程序，促進5G及物聯

網科技的發展以及加強保護地下電訊設施，以便利業界進－

步推出嶄新5G科技應用服務。我們計劃於2020-21立法年度

內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條例草案以作審議。

弱管人對人倨鋼霞恬

7. 就規管人對人促銷電話，我們有需要審視最新的社會

經濟情況，和參考世界各地的經驗，以考慮是否和如何跟進

規管人對人促銷電話的建議，包括市民如何選擇是否接收促

銷電話、受規管的促銷電話種類、編配特定電話號碼作促銷

用途的可行性及執法情況等。事實上，近年有關人對人促銷

電話的投訴數字有所下降，由2011年超過2 000宗大幅下降至

2019年約250宗。另一方面，我們已加強有關來電過濾應用程

式的宣傳及教育，例如透過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網頁上載

有關精明使用智能電話來電過濾應用程式的資訊及舉辦講

座展覽，及透過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推出的「長者進階
數碼培訓計劃」，向長者介紹相關資訊。

放寬鍾詔局業務守剝及相關役酥敵字

8. 自通訊局 2018 年 7月修訂業務守則放寬部分規管以

來，通訊局共接獲253宗（涉及 138個投訴個案）有關電視節目

服務違反間接宣傳／植入式廣告規定的投訴。在已處理的投

訴中，其中兩個個案分別被通訊局裁定違反經修訂的業務守

則中關於服務贊助及在節目開始前須作出節目含有間接宣

傳的聲明的規定，通訊局對相關廣播機構發出勸諭。另外兩

個個案所涉及的節目分別因為沒有在開始前作出節目含有

間接宣傳的聲明，以及沒有在片尾的贊助聲明中識別有關產

品為贊助商，而被裁定輕微違規。其餘投訴全部被裁定為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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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不足。至於殯儀館及相關服務廣告 ， 自放寬規管以來，通

訊局並沒有收到相關投訴 。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

（葉家昇 圜 代行）

2020 年 10 月 30 日

副本致：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（經辦人 ： 李統殷先生）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（經辦人 ： 李詠彤女士）




